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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千政提案〔2021〕9 号

签发人：赵宇旭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 141 号提案的答复

杨砚秋、张振英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壮大集体经济项目监护力度的提案我区已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千山区壮大集体经济基本情况

千山区以强村固基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为重点，加大村集体经济扶持力度，积极探索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途径、新形式，进一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

效益，切实提升村级组织自我“造血”功能，为村级组织服务能

力提升创造坚强经济保障。我区东部山区特色产业为南果梨，由

于受季节性影响，一直以来果品销售时间短影响群众收益。扶持

壮大集体经济工作开展以来，有 9 个村建设了恒温气调库，能够

增加鲜果储存 1350 吨，大大缓解了群众水果销售时间短的问题，

既服务了群众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实力；在我区南部地区，养殖

业发展较好，有 6 个村发展集体养殖业。其中祥家村食用菌养殖



由村里自营，第一批产品已全部销售完成；向阳寨村在建设当中

就联系好了蛋鸡养殖方，鸡舍刚交付就进行了生产。截止目前，

全区已有 19 个村享受扶持政策，发放扶持资金 864 万元。已形成

村级收入 88 万元。全区 54 个村收入全部超过 5 万元，彻底消灭

了“空壳村”。

二、工作措施

（一）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项目抓好抓实。

经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研究决定，建立千

山区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联调会议制度，指导监督

开展试点工作，并出台了《千山区开展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

作实施方案》。各镇党委、政府及组织、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部

门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和综合扶持力度，加强组织领导

和沟通衔接。各镇建立包村联系制度具体负责项目的推进工作。

明确分工齐抓共管。区委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做好试点任务的

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抓好试点村“两委”班子建设，为试点工

作提供组织保障。财政部门是试点工作的牵头单位，负责落实财

政资金合理调度使用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农业部门负责要组织试

点村尽快开展项目研究论证、村民民主议事决策、土地管理、股

权设置、资产量化等工作。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

局将会同相关镇政府对试点村进行工作调度和督导，确保各镇村

及时规范开展试点工作。

（二）科学选取扶持村和项目，切实起到强村富民效果。



千山区采取公开竞争方式待定所扶持的行政村。对条件的行

政按方案要求自愿申报、公平竞争的原则，采取镇审核、区批准、

择优选村。在扶持村选择上要求：

1、两委班子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强，村党组织和村集体

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素质过硬；近年来在基层组织建设、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增加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农村甚而设施建设等

方面工作扎实，村集体成员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有强烈愿望。

2、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发展集体经济的甚而条件，包括土地、

特色产业、集体资产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

3、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实行股份合作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

基础和条件。

4、选择的经营项目的投资、盈利模式 、收益水平等符合客

观实际，鼓励围绕带动作用明显的主导、特色产业选项。

5、科学合理界定试点村拟发展项目经济类型和村集体经济经

营形式，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研究探讨以村集体资产、资源、资

金等要素有效利用为纽带，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经营形式，积极

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物业管理股份合作、混

合经营股份合作等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开拓经营思路，优化股

权结构，完善经营形式。也可根据试点村的资源、资产的状况和

区位条件，选择其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实现形式，确定

试点项目类型。重点鼓励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创办土地股份、

农业生产经营股份合作社、以及以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参股到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稳健的工商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实现形

式，达到财政奖补资金实行股权化的管理方式，实现村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益。

6、强化考核督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健康发展。区、镇两

级组织、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对扶持村的日常监督检查

指导，建立调度通报制度，定期对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项

目安排、建设管理、支持方式、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项目实施

的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进行通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政改。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二位委员在提案中提到的问题我区确实存在一些，下一步，

我区将继续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关

工作要求，结合本区实际，下大力气，集中攻坚，强力推进，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1、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人员素质。一是选优配强村“两

委”队伍，抓好“领头雁”工程。持续建强村“两委”干部队伍，

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

业生、退役军人中培养选拔村“两委”干部。通过经常给村党组

织书记派任务、压担子，引导他们勇挑重担，积极投身一线，服

务基层。二是用好派强驻村干部，抓好“第一书记”工程。充分

利用第一书记的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可以利用自身

人脉和派出单位优势，帮助所在村创新发展路子，引进项目上、



技术、资金，因村制宜，发挥合优势，突显特色，发挥推进乡村

振兴的“杠杆”作用，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注入强大生机与活

力。三是强化村干部业务培训。抓好“强素质”工程。持续加大

培训力度，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既要提升法律意识，

又要提升管理能力，更好提升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持续转变村

干部工作作风，克服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等思想观念，树立改革

意识、创新意识，把基层党员干部培养成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

2、强化智力服务，因地制宜谋划项目。我区将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选派人员到镇村，与镇村一道调查各村的现有资源、特色

产业、结合本村实际谋划项目；同时也可以请大专院所、经济专

家及有关人士到镇村考查、出谋划策。目标是每个村都要有适合

本村的项目，这样在选择扶持项目时就更能优中选优。

3、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村集体经济

中资金不足问题是很多村面临普遍问题。虽然有很好的项目，但

只靠财政资金扶持还远远不够，因此，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到村集

体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要。既能解决村集体经济建设中资金问题，

又满足闲散资金投资问题。我们将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吸引村民、企业及其它广大投资者，

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在此，对您提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并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以促进我们的工作进步。



千山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 18 日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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